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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谈古筝弹奏方法的教学 

发表刊物：《艺术教育》2007年 04期作者:苏晶 

  内容摘要：文章从右手对于力的运用这一出发点，指出南北方古筝教学在右手弹奏方法

上的主要区别之一，由此提出古筝教学在弹奏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并从学生和教师两方面予

以分析。 

 

    关键词：古筝教学 弹奏方法 力的运用 

 

  当前，古筝专业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学生考入专业音乐院校开始系统学习

古筝演奏艺术的过程中，教师的主要教学内容往往过于注重弹奏方法，并且对于“弹奏方法”

的教授大多局限在教师的个性化的弹奏方法上。因此，形成了学生换一个老师就要换一种弹

奏方法的奇怪现状。 

 

  应该看到，考入专业音乐院校的学生都是具有一定音乐基础的，有的学生在演奏技术方

面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对待这样的专业学生，教师有没有必要按照自己的“模式”去

重新塑造学生，为其改手形、改方法，使之一演奏就能被看出是出自哪位老师的门下。当然，

我们向老师学习，向一切名家学习，开始的阶段，免不了有所模仿，学生的演奏不可能完全

脱离老师的教学要求，其演奏总是会或多或少地流露出老师的一些痕迹。但是，最好的学生

不像老师。[1]音乐表演专业的学生如果仅仅追求“像”，那么也就充其量只能成为某位演

奏家或某位老师的翻版，这只能是等而下之的艺术，正像齐白石所说的“似我者生，是我者

死”。但是这种情况在音乐院校的古筝专业教学中还是普遍存在，并且有日益突出之趋势。 

 

  技法是有限的，而音乐表现则是无限的，技法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而已。这是身为专业

音乐院校的教师都应该很明确的，可是，在实际教学中却常常本末倒置。有的教师不管学生

原有的方法和技术水平，让学生重新按照自己的“模式”改进（当然，如果学生本身技法确

实存在问题，那么改进技术方法是无可厚非的），教师弹的是什么样的方法，学生也必须用

什么样的方法。如果和老师的不同就要改，直到把老师的这种弹奏方法完全掌握。改手形、

改方法就成为专业学习的一条主线，专业学习的其他方面都几乎为此“中心”服务。长期如

此下去，必然导致学生丧失自己的演奏个性，使其成为教师单纯的模仿者，这种现象对当今

古筝演奏艺术的发展很不利。 

 

  这里，就当今古筝右手演奏技术中“力”的运用这一问题，谈谈古筝教学中存在的这一

怪现象。 

 

  南、北方在弹奏方法中“力”的运用上，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同，南方多用指关节直接发

力的弹法，主要是以手指指根为发力点、以手指的第二关节为轴心弹奏琴弦，发力的运动过

程较短，动作敏捷、幅度小，义甲触弦较浅，音色明亮清丽，颗粒感较强。此方法体现在古

筝的基本指法“四点”中，则强调手和手臂的稳定性，尽量让手的跳动缩小到最低限度。而

北方则多用大臂带动手指发力的方法，主要是以大臂为发力点，以肘关节为轴心带动小臂、

手腕，最后力量直至指尖传到琴弦。用此方法弹奏，动作幅度大，义甲触弦较深，弹奏出的

音余音比较长，尾音比较松弛，音的连贯性较强，北方的“四点”则基本上是靠手臂的惯性

进行弹奏。这是南、北方右手发“力”的两种弹奏方法的基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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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的形成与南、北方对传统筝乐的表现、技法的传授和师

徒的传承关系等因素是分不开的，决不能说用哪一种方法更科学、哪一种方法更好。而应该

根据音乐的“所指”(符号学美学术语，是指符号的被表示成分，即内容。详见罗兰?巴特《符

号学美学》)选择不同的演奏方法，不应该不顾音乐的内涵千篇一律地只用一种方法弹奏。

以《广陵散》的演奏为例，《广陵散》叙述的是一个铸剑师因延误期限而被韩王杀害，其子

聂政为父报仇的故事。乐曲开始的几个音应该铿锵有力，表现了聂政决心为父报仇而将生死

置之度外的大无畏气概。因此在这里应该用大臂带动手指发力的方法，能够使音更加浑厚有

力、苍劲豪迈，才能表现出聂政英勇不屈的精神气概。曲中的快板则要求音的颗粒性和弹性，

如果仍用大臂带动手指发力的弹法，音会显得浑厚有余而弹性不足，因此，除重音处发力需

用大臂带动，其余则要考虑手指直接发力、两种弹法结合运用。 

 

  如果教师在教学中只将自己习惯的弹奏方法教授给学生，而不从音乐的角度出发选择合

适的方法，必然会损害音乐的表现内容。这种教学也势必会影响到学生，使其专业学习处于

被动、盲目的状态，无法达到艺术的较高境界。 

 

  存在上述现象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学生盲目相信老师，对老师所教的内容缺乏辨别能力和选择

性。笔者在古筝专业教学中就遇到过这样的学生，该生在附中期间曾另外师从于北京某名牌

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所教授的右手技法中“四点”（套指）弹奏方法主要是由大

臂带动发力，这与该生原来弹奏“四点”所用的右手指关节直接发力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但是这个学生为了能考入该音乐学院，还是坚持去北京上课。笔者就在他去北京求学的过程

中发现，他在平时的专业学习中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改方法”上了，并且是在他无法

分辨南北方两种弹奏方法、客观地认清两种方法的优势和局限时，他的心里已经形成北方方

法科学的思维定式。这是由于学生盲目相信名牌音乐院校，盲目相信名牌音乐院校的老师所

造成的。 

 

  这一方面说明有的学生在主观上对于弹奏方法的运用存在着认识误区，他们并没意识到

不同的音乐表现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演奏，而是老师教授哪种弹奏方法，自己就学哪种方法。

认为越接近老师的方法就越好，并且还认为老师教的这种弹奏方法就像“万能钥匙”，任何

乐曲都适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目前各音乐院校的专业古筝教学太个性化，因为学生为了考

学，必须得迎合其要报考院校的“模式”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不是体现在对音乐作品艺术的

处理和整体的表现上，而更多的是在个性化的技术方法上。前面所举例的《广陵散》快板部

分显然就应该以用指关节直接发力的弹奏方法为主，如用手臂带动就会使指尖的灵敏性较

弱，音显得较笨拙、不灵巧，颗粒性和弹性不够。《广陵散》这样雄放豪迈的乐曲尚且这样，

更何况像《寒鸦戏水》等南派的传统筝曲，追求的是“轻、巧、细、雅”的风格，就更需要

用手指直接发力的弹奏方法。如果教师习惯用大臂带动手指的弹奏方法，并用此方法教授学

生去演奏轻柔典雅的南方音乐，或者对雄壮粗犷的乐曲只习惯用指尖直接发力去演奏和教

学，音乐的内容就不能被很好地表现出来。这种不同专业音乐院校的教师对弹奏方法的不同

要求经常使得学生感到无所适从，如果不从认识上予以澄清，则会增加其专业学习的盲目性。

可悲的是，有的学生即使意识到其中的问题所在，但为了考学，还是不得不用新学的弹奏方

法去替代原来的弹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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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造成这种古筝专业教学怪现象的主要因素应该还是在教师身上。 

 

  有些教师没有正确认清弹奏方法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也没有摆正技术手段和艺术目的

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也不从音乐表现的角度去选择弹奏方法，而是唯技术而技术、唯方法

而方法。应该看到，技术、方法在学生打基础的初、中级阶段是很重要、很必要的，但是当

学生的弹奏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教学的重心仍然没有发生转移，继续停留在技术层面，这

样的教学是误人子弟的。 

 

  造成这种怪现象有三种情况。 

 

  其一，有些教师认为自己的古筝演奏水平已达到一定高度，自己的弹奏方法能更好地表

现音乐，也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于是让学生完全接受他的方法，即使学生原来的弹奏方法

并没有问题，只是不同于自己所用的那种方法。有些教师甚至很盲目，或太过“自信”，一

定要把学生教得和自己一模一样，似乎这样才是成功的。 

 

  这实际上涉及到弹奏方法的共性和个性的问题。所谓的“方法”在《现代汉语辞典》上

是这样被定义的：方法，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问题的门路、程序等 。推而广之，古筝

专业的弹奏方法应该就是解决古筝弹奏、演奏等问题的门路。而音乐表演专业演奏的共性化

方法应该是，符合生物运动力学原理和乐器振动发声原理等规律的普遍性的方法。它是技术

技巧的基础，离开它，其他一切技术上的因素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个性化的演奏

方法是演奏者的技术方法在符合科学的普遍性的弹奏方法（即：符合规律性）基础上的富有

创造性的独特方法。它必然受到各人生理、心理、地域特点等诸方面的影响。比如国际一流

的钢琴演奏家霍洛维茨的演奏就极具个性，他弹奏的手形并非学院派要求的那样，手指自然

下垂呈鹰爪状，而是手指全部伸展在键盘上，整个手趴在琴上弹奏。认为霍洛维茨这种个性

化的弹奏方法应该正是符合了他自身的特点，并且对于他来说比其他传统意义上要求的方法

能更好地表现音乐，否则他也不可能成为世界公认的钢琴大师。但是，他是否会教学生们也

用其方法弹奏呢？我们是否看到一流大师的演奏方法，就去“东施效颦”式地模仿、教授呢？ 

 

  其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准确地认识、教授弹奏方法。这里说的“准确”包含两方

面的意思。一是指教师应该准确地认识学生，因材施教。在初、中级阶段，教学应该是以教

授共性的方法（即符合乐器本身特性及生物运动力学规律的方法）为主。此外，学生作为个

体，他们又是各具个人心理与生理特点。因此，教学中又不能忽视。比如学生手指较长，可

古筝教师却按照自己的条件，认为弹奏时手应成弧形，手指应尽可能地向内弯曲，但这种方

法对于手指较长的学生来说反而会影响手的灵活性，不利于弹奏。因此，限于手自然的生理

条件就不能让学生和老师的弹奏方法一模一样。教师对于学生演奏技术方法的教授应有其一

定的规范性（共性要求），也应该有一定的灵活性（个性要求）。二是指教师教学过程中对

于弹奏方法的选择与应用，应该从音乐的角度出发。弹奏方法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它总是

以表现音乐为主旨的，这样技术方法的运用才有其价值。正像霍夫曼在《论钢琴演奏》中写

道：“技巧好像放在抽屉里的工具，精明的艺术家会在恰当的时候，为了正确的目的从中取

出他所需要的工具。仅仅拥有这些工具是毫无意义的，什么时候和怎样去应用这些工具的那

些艺术直觉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比如前面说的古筝右手技法关于力的运用问题。总的说来，

北方的以肘关节为轴心、通过手臂带动用力弹弦的方法在弹现代乐曲的慢板部分就有优势。

因为古筝作为弹拨乐器，它本身不具备弓弦乐器的那种旋律线条感，它弹奏出的音更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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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状的，在慢板部分就会暴露出其弹拨乐器自身在这方面的缺陷。而北方的这种用力方法

由于动作幅度较大，琴弦所受到的压力也相应较大，所发出的音“黏性”就会更好，在表现

旋律线条感较强的慢板部分肯定是有优势的。而在演奏现代乐曲中连续十六分音符的快板部

分用南方的方法来演奏，其音乐的表现则更清晰、颗粒性更强，更能发挥古筝作为弹拨乐器

的优势。可见，每一种弹奏方法都各有其优势和不足，都有它们所擅长表现音乐的领域。所

以，我们在对音乐作品进行二度创作时，要充分发挥各种弹奏方法的优势，不能套用一种方

法去演绎所有的音乐作品。 

 

  其三，有的教师自身对音乐作品缺少必要的分析，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就不可能很深入，

而对作品的二度创作恰恰是依赖于一度创作的，演奏者对作品分析的功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分析作品本身是重要条件，这也是以音乐专业修养为前提”；另一方面，“历史知识和哲

学素养对于我们来说，永远是认识对象的必要基础。”①高质量的音乐表演不仅需要专业音

乐修养，还应具备各方面的理论知识，而目前从事古筝表演专业的教师往往忽视这方面的修

养，所以教学就只能是“音乐不行，技术来凑”。 

 

  随着古筝演奏艺术的不断发展，教师对于古筝的弹奏方法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这本身

应该是好事，可是如果总是用一种方法去否定另一种方法，更何况所谓的改方法完全凭感性

认识，不从音乐的角度出发，不在理论上寻求指导，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应该用哪种方法，把

自己个性化的、习惯性的弹奏方法强加于学生，实际上是用自己的个性无形中抹杀学生的个

性。这种混淆弹奏方法上的共性和个性，把个别的方法上升到普遍方法的层面的教学，应该

说是很有害的。 

 

  上述这些是古筝弹奏方法教与学两方面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

夕的，它需要教师和学生双方面长期的努力，这还包括音乐专业修养、理论素养和艺术视野

等多方面的提高。但有一点应该是很明确的：技术方法的应用应该在符合基本方法的基础上

探求更适合演奏主体自身的弹奏方法，方法的选择应以更好地表现音乐为准则。这样，古筝

专业的教与学才能真正做到为音乐而技术，而不是为技术而技术。 

 

  注释： 

  ①《音乐表演艺术原理与应用》第 132 页，杨易和，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年 1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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